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关于撰写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文章事的电报（一九五四年
一月五日）
在欢送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国宴会上的致词（一九五四年一月
五日）
关于处理美国国际新闻社等来电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
五四年一月七日）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内蒙古等地农民盲目流人城市问题的指
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关于中央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
对钱瑛关于提高纪检工作水平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一月八日）
对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几个问题报告
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
对全总党组关于召开七届执委会二次全会报告的批语（一九
五四年一月）
中央关于增加七位军委副主席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
日）
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
十五日）
中央转发中纪委关于京津两地党员违反粮食统销政策问题报
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同意宪法起草小组工作计划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
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七届四中全会筹备等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五四年一
月十六日）
中央关于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意见的通知（一九
五四年一月十九日）



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一月二
十日）
对中纪委关于出版《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报告的批示（一九
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对彭德怀关于周桓等列席七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批示（一九五
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准备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一
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对山东分局拥护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电报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苏联希望中国按时确定新项目设计任务书建议的批语（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朱德在全军高干会闭幕会上讲话草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一月二十六日）
对关于大连中苏造船公司增加投资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对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指示草
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一月）
对胡乔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二月一日）
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对关于签订中波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协定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
对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我的自我批评（一九五四年二月）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陆定一来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中央关于传达和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通知（一九五四年
二月十二日）
对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变为



公私合营企业意见草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社论
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给杨尚昆的指示（一九五
四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管理问题给赫鲁晓夫的信（一九五四年二
月二十二日）
为送审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月
）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月
、五月）
为送审全总党组对世界工联工作建议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
对刘宁一关于亚太和会秘书长人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三月三日）
中央关于转发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给各地
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
对国家计委关于湘中等四个电站计划任务书的审查报告的批
语（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一九五四年三月
五日）
给朱德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十六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指示的通知（一九五
四年三月六日）
对新疆分局关于组织赴苏农牧业参观团请示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三月）
中央转发农村工作部关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
与问题报告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
对华东局批复山东分局关于当前工作紧急指示提要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三月）



中央转发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一
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对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出现若干新问题工作简报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对周恩来送审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指示草稿信的批语（一九
五四年三月）
对苏联政府关于日内瓦政治会议备忘录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三月）
对军委和政务院关于军队干部转业问题联合指示稿中一段话
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新闻稿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
对中组部等关于处理归国原侨党党员党籍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关于同意西南局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决议草案的电报（一
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张月霞关于饶漱石在白区工作时几个问题报告的批语（一
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范围报告的指示（一九五
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第十二次扩大会议第三号简报的通知（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情况报告的指示（一
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对邯郸地委关于山东群众到河北抢购粮食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央给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
）
对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草稿等文件的批语（一九五四
年四月）
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报纸工作会议预备会对改进报纸工作讨论
情况报告草稿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宣部关于改进报纸刊物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办法报告的
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检查总结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八日）
对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等问题决议
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
对中宣部关于苏联领导人发表文章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四月十四日）
对农村工作部关于对待富农政策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关于商谈中朝两党工作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月
、十一月）
对全国政协庆祝五一节口号草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匈牙利邀请我党派人参加工运史陈列馆事的批示（一九五
四年四月）
在《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社论
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对周恩来关于《争取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使命》社论稿修
改意见的批示（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四
年四月二十一日）
对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四年国际活动全年计
划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对周恩来关于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人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对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参加生产劳
动问题报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宣部关于订正国际歌歌词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
对周恩来等关于尼赫鲁声明问题给中央电报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四月）
对统战部关于省、市人代会和政府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意见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一
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关于处理法国伤兵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四
月二十九日、五月九日）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一
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
对孙泱等关于开展原子能研究与应用问题信和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各省精简行政机构问题给华北局等的指示（一九五
四年五月三日）
对乔晓光关于日内瓦会议前越南敌伪政治军事活动情况电报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湖南省委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学习苏共四个文件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
中央关于同意叶剑英休养计划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
）
对中央给奥共中央电报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
中央关于广泛宣传范文同在日内瓦会议发言的电报（一九五
四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实施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问题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
对李初梨关于向印尼共产党发贺电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
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国际保证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
五四年五月十五日）
对由张鼎丞担任中央党费管理委员会成员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九日）
对马列学院聘请苏联专家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
中央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对劳动部党组关于目前劳动就业工作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
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关于向在新疆的苏联同志介绍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办关于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一九
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对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
五月）
对伍修权关于拟以毛泽东名义电贺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
三百周年问题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中宣部关于大区机构撤销后中央宣传文教机构分工和干部
配备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国家计委关于调整钼矿和钨矿设计规模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关于越南、法国军事代表应在日内瓦会晤事的电报（一
九五四年五月三十日）
对中财委（财）关于暂缓撤销各大区所属机构建议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邓拓关于整顿人民日报社工作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
月五日）
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工作建议给胡志明的电报（一九五四
年六月五日）
中央关于越方文件保密问题给乔晓光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
六月十二日）
对中央关于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电报的批
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周恩来关于派顾问去越南协助谈判问题给中央电报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亚洲和平会议的意见给中央电报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中央同意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谈判意见电报稿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六月）



中央关于同意张闻天必要时再赴日内瓦的电报（一九五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
在欢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归国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
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党校参观团赴苏时间问题给王稼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
六月三十日）
对《加强党的纪律性》社论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祝贺中共成立三十三周年电报的批语（一
九五四年七月一日）
中央关于帮助越南接管城市问题给乔晓光的电报（一九五四
年七月五日）
对《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方针》社论稿的修改（一九
五四年七月）
对中宣部关于与苏联合拍有关苏联集体农庄建设纪录片报告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七月）
中央关于派顾问帮助越南接收城市工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
七月十三日）
中央关于建议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前宣布保护外侨政策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
中央关于世青联理事会议题问题给王稼祥的电报（一九五四
年七月十六日）
对《进一步深人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社论稿的修改（一
九五四年七月）
对乔晓光等关于越南停战后伪币处理办法电报的批语（一九
五四年七月）
对中财委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草案）的说
明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七月）
对张鼎丞请求免去福建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职务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
在周恩来访德报告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七月）
中央转发中苏友协赴苏代表团访问报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香港工人对资方斗争策略问题给华南分局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同意周恩来接受波兰最高国家勋章问题的电报（一
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关于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建议应注意的问题给乔晓光等
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提供稿件事给米
丁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八月七日）
对华南分局批转潮安县干部会议所反映农村情况指示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八月）
中央关于转发《苏共中央强调科学研究工作应与实际相结合
》材料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八月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
会组织法（一九五四年八月）
对李富春提议建立国家计委党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
月）
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八
月十七日）
对中办关于印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给
各地讨论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关于派代表参加《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
工作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月）
对邓拓关于接待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报告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八
月二十三日）
对中联部关于邀请赫鲁特访华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
对周恩来关于向各兄弟党传达高饶事件建议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八月）
对中宣部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饶反党罪行报告提纲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九月）



对外交部党组关于筹建外交学院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
月）
对日本右派社会民主党访华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三
日）
对外交部党组关于调整驻外使节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
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
日）
对罗贵波关于驻越南顾问团撤销后有关工作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九月）
在一届人大代表分组讨论宪法草案报告简报上的批语（一九
五四年九月二十日）
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九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一九五四年九月）
中央关于同意拟向越方建议接管河内的有关政策问题给罗贵
波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致词（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
在霍查来信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
中央关于苏联文化代表团到各地访问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十
月八日）
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国际妇联所征求意见的答复给中央报告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在中央关于越南土改方案中几个重要问题给罗贵波等电报上
加写的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对徐以新关于阿尔巴尼亚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其国庆电报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毛泽东等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题词（一九
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团参加其党代会电报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对邓辰西关于参加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



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关于军官任免权限方案给毛泽东等的信（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十六日）
对中宣部关于如何讲解“毛泽东思想”问题通知的批语（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
同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给金日
成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祝贺狄克曼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的电报（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
对沙韬历史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对待农村私商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宦乡关于邀请波立特来中国访问电报的批示（一九五四年
十二月七日）
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批语（一九五
四年十二月七日、十日）
我们的政策就是所有爱国的人团结起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九日）
对关于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提出的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报告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中央关于介绍周扬等与苏共有关部门接触问题的电报（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钱瑛送审的有关纪律检查工作两个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
年十二月十四日）
对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
五日）
祝贺费林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的电报（一九五
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对方毅等关于给越南劳动党中央阅看中共两个文件问题的批
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中组部等关于解决马来亚归侨党员党籍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中宣部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历史作用评价问题报告
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关于中纪委组织机构和业务范围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十二月）
在全国政协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席等人选草案上的批注（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
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处理干部离婚纠纷问题报告的修改（一
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关于上海地方工业及私营工商业困难情况报告的批语（一
九五四年十二月）
中央关于建议越方调整货物税方案问题给罗贵波等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苏民用航空谈判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
对供销合作社调整零售价格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中央关于派团参加意共代表大会问题给张闻天的电报（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对朱德来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后记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关于撰写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文章事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
	在欢送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国宴会上的致词（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
	关于处理美国国际新闻社等来电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内蒙古等地农民盲目流人城市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关于中央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
	对钱瑛关于提高纪检工作水平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
	对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几个问题报告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
	对全总党组关于召开七届执委会二次全会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
	中央关于增加七位军委副主席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央转发中纪委关于京津两地党员违反粮食统销政策问题报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同意宪法起草小组工作计划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七届四中全会筹备等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中央关于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意见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
	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
	对中纪委关于出版《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对彭德怀关于周桓等列席七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准备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对山东分局拥护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苏联希望中国按时确定新项目设计任务书建议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朱德在全军高干会闭幕会上讲话草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对关于大连中苏造船公司增加投资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对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指示草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一月）
	对胡乔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对关于签订中波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协定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
	对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我的自我批评（一九五四年二月）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陆定一来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中央关于传达和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
	对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意见草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
	对《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社论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给杨尚昆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管理问题给赫鲁晓夫的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为送审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月）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月、五月）
	为送审全总党组对世界工联工作建议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
	对刘宁一关于亚太和会秘书长人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
	中央关于转发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给各地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
	对国家计委关于湘中等四个电站计划任务书的审查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给朱德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十六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指示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
	对新疆分局关于组织赴苏农牧业参观团请示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
	中央转发农村工作部关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与问题报告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
	对华东局批复山东分局关于当前工作紧急指示提要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
	中央转发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对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出现若干新问题工作简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对周恩来送审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指示草稿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
	对苏联政府关于日内瓦政治会议备忘录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
	对军委和政务院关于军队干部转业问题联合指示稿中一段话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新闻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
	对中组部等关于处理归国原侨党党员党籍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关于同意西南局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决议草案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张月霞关于饶漱石在白区工作时几个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范围报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第十二次扩大会议第三号简报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情况报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对邯郸地委关于山东群众到河北抢购粮食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央给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
	对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草稿等文件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报纸工作会议预备会对改进报纸工作讨论情况报告草稿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宣部关于改进报纸刊物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办法报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检查总结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八日）
	对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等问题决议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
	对中宣部关于苏联领导人发表文章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
	对农村工作部关于对待富农政策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关于商谈中朝两党工作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月、十一月）
	对全国政协庆祝五一节口号草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匈牙利邀请我党派人参加工运史陈列馆事的批示（一九五四年四月）
	在《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社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对周恩来关于《争取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使命》社论稿修改意见的批示（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对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四年国际活动全年计划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对周恩来关于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人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对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参加生产劳动问题报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中宣部关于订正国际歌歌词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周恩来等关于尼赫鲁声明问题给中央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对统战部关于省、市人代会和政府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意见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关于处理法国伤兵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九日）
	中办关于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
	对孙泱等关于开展原子能研究与应用问题信和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各省精简行政机构问题给华北局等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
	对乔晓光关于日内瓦会议前越南敌伪政治军事活动情况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湖南省委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学习苏共四个文件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
	中央关于同意叶剑英休养计划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
	对中央给奥共中央电报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
	中央关于广泛宣传范文同在日内瓦会议发言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实施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问题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
	对李初梨关于向印尼共产党发贺电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国际保证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
	对由张鼎丞担任中央党费管理委员会成员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九日）
	对马列学院聘请苏联专家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中央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对劳动部党组关于目前劳动就业工作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关于向在新疆的苏联同志介绍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办关于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对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伍修权关于拟以毛泽东名义电贺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三百周年问题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中宣部关于大区机构撤销后中央宣传文教机构分工和干部配备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
	对国家计委关于调整钼矿和钨矿设计规模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关于越南、法国军事代表应在日内瓦会晤事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日）
	对中财委（财）关于暂缓撤销各大区所属机构建议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邓拓关于整顿人民日报社工作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
	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工作建议给胡志明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
	中央关于越方文件保密问题给乔晓光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对中央关于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周恩来关于派顾问去越南协助谈判问题给中央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亚洲和平会议的意见给中央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中央同意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谈判意见电报稿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六月）
	中央关于同意张闻天必要时再赴日内瓦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在欢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归国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党校参观团赴苏时间问题给王稼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
	对《加强党的纪律性》社论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六月）
	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祝贺中共成立三十三周年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
	中央关于帮助越南接管城市问题给乔晓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五日）
	对《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方针》社论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七月）
	对中宣部关于与苏联合拍有关苏联集体农庄建设纪录片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七月）
	中央关于派顾问帮助越南接收城市工作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中央关于建议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前宣布保护外侨政策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
	中央关于世青联理事会议题问题给王稼祥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
	对《进一步深人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社论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七月）
	对乔晓光等关于越南停战后伪币处理办法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七月）
	对中财委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草案）的说明稿的修改（一九五四年七月）
	对张鼎丞请求免去福建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职务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四年七月）
	在周恩来访德报告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七月）
	中央转发中苏友协赴苏代表团访问报告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香港工人对资方斗争策略问题给华南分局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同意周恩来接受波兰最高国家勋章问题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关于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建议应注意的问题给乔晓光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提供稿件事给米丁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八月七日）
	对华南分局批转潮安县干部会议所反映农村情况指示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中央关于转发《苏共中央强调科学研究工作应与实际相结合》材料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八月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九五四年八月）
	对李富春提议建立国家计委党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
	对中办关于印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给各地讨论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关于派代表参加《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工作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月）
	对邓拓关于接待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对中联部关于邀请赫鲁特访华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对周恩来关于向各兄弟党传达高饶事件建议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八月）
	对中宣部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饶反党罪行报告提纲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
	对外交部党组关于筹建外交学院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
	对日本右派社会民主党访华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
	对外交部党组关于调整驻外使节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对罗贵波关于驻越南顾问团撤销后有关工作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
	在一届人大代表分组讨论宪法草案报告简报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
	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九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一九五四年九月）
	中央关于同意拟向越方建议接管河内的有关政策问题给罗贵波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
	在霍查来信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
	中央关于苏联文化代表团到各地访问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十月八日）
	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国际妇联所征求意见的答复给中央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在中央关于越南土改方案中几个重要问题给罗贵波等电报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对徐以新关于阿尔巴尼亚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其国庆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毛泽东等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题词（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团参加其党代会电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对邓辰西关于参加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关于军官任免权限方案给毛泽东等的信（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对中宣部关于如何讲解“毛泽东思想”问题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同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给金日成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祝贺狄克曼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对沙韬历史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对待农村私商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宦乡关于邀请波立特来中国访问电报的批示（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
	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十日）
	我们的政策就是所有爱国的人团结起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
	对关于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提出的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中央关于介绍周扬等与苏共有关部门接触问题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钱瑛送审的有关纪律检查工作两个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对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通知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祝贺费林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对方毅等关于给越南劳动党中央阅看中共两个文件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中组部等关于解决马来亚归侨党员党籍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中宣部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历史作用评价问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关于中纪委组织机构和业务范围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在全国政协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席等人选草案上的批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处理干部离婚纠纷问题报告的修改（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对关于上海地方工业及私营工商业困难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中央关于建议越方调整货物税方案问题给罗贵波等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苏民用航空谈判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对供销合作社调整零售价格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央关于派团参加意共代表大会问题给张闻天的电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对朱德来信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后记

